
附件1：东北大学教职工请销假审批表【1】                                           

	工资号
	
	姓名
	
	联系方式
	

	所在部门及基层组织
	
	请假类型
	□请假  □续假  □补请假

	请假类别【2】
	□事假  □病假  □婚假  □产假  □陪产假  □计划生育手术假  □丧假

	假期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3】

	本人申请

理由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请假审批程序

	所在基层组织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
意见【4】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销假审批程序

	所在部门意见【5】
	同意该同志的销假申请，销假时间为      年   月   日。
（以下为恢复期工作考核意见【6】，仅涉及长期病假人员）

该同志恢复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经考核，该同志恢复期工作表现      □合格    □不合格；

实际正常开始工作时间为自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7】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1】 备注：

【2】 本表适用于不担任中层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事业编制教职工及参编管理的人才派遣人员，本表一式一份，可根据需要复印。
【3】 本表提交时需附相关证明文件或材料。请病假累计超过两个月的，应当提供由三甲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和病假单；请病假累计两个月以内的，应当提交一级以上医院有效的诊断证明书和病假单。
【4】 请病假、婚假、产假、陪产假、计划生育手术假的，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作为计算假期的天数；请事假、丧假的，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不作为计算假期的天数。申请休长期病假（连续休病假超过六个月）的，仅填写休假起始时间。
【5】 教职工请事假全年累计15天及以上或请病假连续7天及以上的，须由所在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学校审批同意后生效。
【6】 教职工连续休病假超过两个月，病愈后申请恢复工作的，须持三甲医院出具的证明身体确已康复的相关材料办理销假手续。

【7】 长期病假人员（连续休病假超过六个月）申请恢复工作的，所在部门须填写此项。恢复期时间为自本人申请恢复工作之日起的两个月（按工作日计算）。考核合格后方可办结销假手续，销假时间以其实际正常开始工作的时间为准。
【8】 销假的批准权限与请假相同。

